
專任教師申請校外兼課作業 

參考法規：【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】第卅四條 

     【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】第三條 

作業流程： 

 

 

專任教師提出校外兼課申請 請校外兼職機構來函徵求本校同意 

函復來函兼課機構 

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

人力資源處管理企劃組備查 

製作校外兼課名冊 

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

校長核准 

校外兼課未核備

案件提校教評會

議處 

由所屬系、所會教務處查核授課狀況 各系所製作校外兼課名冊 

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

未經教評會核

准者提系、院

校教師評審委

員會追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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